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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汉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敖汉旗肉牛产业互助资金托养

代繁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苏木人民政府，各街道办，旗政府各有关委办局，中区市直驻敖汉各有关单位：

《敖汉旗肉牛产业互助资金托养代繁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已经旗政府2022年第一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敖汉旗肉牛产业互助资金托养代繁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名单
敖汉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3月3日　　　　
敖汉旗肉牛产业互助资金托养代繁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进全旗肉牛产业扩群增量，提升产业覆盖面，引导更多的农牧户从事肉牛养殖，旗政府决定在全旗范围内选择部分肉牛养殖专业村，开展肉牛产业互助资金托养代繁试点，现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任务

2022年，以旗内国省公路沿线为重点，选择5个具有一定产业基础，有开展肉牛产业互助资金托养代繁试点工作积极性的行政村进行试点，每村利用肉牛产业互助资金购买基础母牛，由有养殖意愿和饲养能力的无牛户进行托养代繁，在增加农户养殖收入的同时，推动肉牛产业扩群增量。

二、试点模式

（一）旗级统筹。旗级统筹安排肉牛产业互助资金和试点村，每个试点村安排肉牛产业互助资金200万元，用于托养户购买怀孕基础母牛，每户2头，托养周期为3年。

（二）乡村管理。乡村两级负责托养户选择、基础母牛选购、分配、跟踪监管、返还回收等工作。托养到期后，由各乡镇苏木街道办收回托养户实际使用的肉牛产业互助资金，统筹安排到其他托养户循环使用，报旗农牧局备案，推动滚动发展。

（三）群众受益。基础母牛由农户托养后，由托养户承担饲养管理等一切费用。经营管理权和收益权归农户所有，通过托养代繁增加托养户收入。

三、实施程序

（一）农户申请。由试点村的农户自愿提出托养申请，村两委班子根据农户的身体状况、养殖条件、履约能力、信用程度等因素综合考量，与旗乡驻村干部共同研究确定托养户，在本村公示7天无异议后，上报乡镇审核审批。

（二）审核审批。乡镇根据试点村上报的托养户名单，组织相关人员对托养户进行现场审核，符合条件的予以审批，并报旗农牧局备案。

（三）基础母牛选购。由乡镇成立选购小组，选购小组成员由乡镇党政班子成员、相关工作人员、试点村负责人、托养户代表等组成，通过现场询价等方式，按相关程序到旗外采购怀孕的西门塔尔基础母牛。

（四）基础母牛分配。基础母牛分配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分配方式由乡镇和村两委班子结合实际情况自主确定，最大限度确保分配公平。

（五）基础母牛管理。由乡村两级负责对托养的基础母牛进行跟踪管理和技术服务指导。

四、资金使用

（一）资金申请。每个托养户最多可申请购买2头基础母牛。肉牛产业互助资金以单头基础母牛为单位申请，不得2头合并计算，每头基础母牛最高获得肉牛产业互助资金2万元，不足2万元获得的互助资金以实际购牛价格为准，超出2万元部分由托养户自行补齐。

（二）使用年限。托养户可以在3年到期后一次性归还肉牛产业互助资金，也可根据产业发展情况以年为单位提前归还。提前归还互助资金的，所需缴纳的收益金按实际使用年度结算。

（三）收益金缴纳方式。托养户在3年内每年按使用肉牛产业互助资金额度的3%缴纳收益金。托养户在基础母牛分配到户后即须缴纳第一年度收益金，其余两年度收益金均在每年的同期进行缴纳。收取的收益金由旗农牧局统一为使用肉牛产业互助资金购买的基础母牛购买保险，发生节余的，纳入肉牛产业互助资金，在全旗统筹分配使用。

五、风险防控

（一）提供担保。由村委会与托养户签订基础母牛托养合同。为确保资金安全，托养户须选择以下任一种方式进行担保：

1.由本村1户符合担保条件的农牧户为托养户担保，最多可为2户托养户担保。

2.由3户托养户采取“三户联保”的形式相互担保。
（二）购买保险。为确保资金风险可控，使用肉牛产业互助资金购买的基础母牛必须购买保险。

1.由旗农牧局统一为托养的基础母牛购买保险，投保采取“政策性保险+商业性补充保险”的模式，保费从收益金中列支。 

2.因重大病害、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原因造成基础母牛死亡的，由政策性保险承保公司和商业性补充保险承保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进行赔偿，赔偿金统一汇入肉牛产业互助资金，可用于托养户重新购买基础母牛，也可在全旗统筹分配使用。
（三）设立风险金。旗财政在全旗产业发展资金中列支500万元，作为肉牛托养代繁风险资金，对基础母牛出现不受孕、易流产等疾病的，经村委会和乡镇苏木街道办核实并上报旗农牧局批准后，及时组织进行调换，所产生的差价由肉牛托养代繁风险资金支出。对因重大病害、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不可抗力、非托养户原因造成基础母牛死亡的，在保险理赔的基础上，由肉牛托养代繁风险资金进行兜底，重新购买基础母牛由托养户饲养。因托养户饲养管理不当造成基础母牛死亡的，肉牛托养代繁风险资金不予兜底。

（四）及时报备。托养基础母牛出现死亡的，托养户要第一时间通知村委会，逐级上报至乡镇苏木街道办和旗农牧局；旗农牧局协调相关保险公司进行勘察理赔。因重大病害死亡的基础母牛由旗农牧局统一进行无害化处理。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原因造成基础母牛死亡的，由乡镇进行处理，残值收入统一纳入旗肉牛托养代繁风险资金。因托养户饲养管理不当造成基础母牛死亡的，由托养户自行及时补栏，并报镇村两级验收备案，否则收回肉牛产业互助资金，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托养户自行承担。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敖汉旗肉牛产业互助资金托养代繁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推进肉牛产业互助资金托养代繁试点工作。各乡镇苏木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各街道办主任，要认真研究政策文件，做好安排部署，明确专人具体负责，全力保障试点工作顺利推进。

（二）明确工作分工。旗财政局负责列支肉牛托养代繁风险资金，及时拨付相关资金；旗农牧局负责对购买基础母牛品种、质量进行指导，协调解决养殖技术难题，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乡村振兴局负责设立肉牛产业互助资金，制定收益资金使用办法；乡镇负责做好肉牛产业互助资金托养代繁试点的具体组织实施和日常监管各项工作。

（三）落实监管责任。为确保肉牛产业互助资金所购基础母牛不出村、不出售，确保资金安全，乡镇要加强对购进的基础母牛的监管管理，实行档案化管理，明确村组干部和乡镇驻村干部对托养户的日常跟踪监管责任。如发现托养户饲养管理条件不符合要求，或不具备饲养管理能力等情况，继续饲养存在养殖风险的，要报旗农牧局及时进行调整。严禁骗取、套取项目资金或将资金挪作他用，一经发现，严肃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四）强化跟踪指导。旗财政、农牧、乡村振兴等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及时对乡镇开展肉牛产业互助资金托养代繁试点进行跟踪指导，及时发现并解决试点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定期总结试点经验做法，为扩大肉牛产业互助资金托养代繁工作奠定基础。
附件

敖汉旗肉牛产业互助资金托养代繁

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马立华（旗政府旗长）
副组长：季旭东（旗政府副旗长）
成  员：赵殿龙（旗委办公室副主任）
王晓飞（旗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张洪峰（旗农牧局局长）
徐向光（旗财政局局长）
        张乃辉（旗乡村振兴局局长）
张  勇（旗农牧局副局长）
各乡镇苏木政府主要负责人、各街道办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旗农牧局，主任：张洪峰（兼），副主任：张勇（兼），负责综合协调、统筹调度以及监督、指导肉牛产业互助托养代繁试点等有关工作。
  抄送：旗委办，旗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政协办，旗纪委监委。

  敖汉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3月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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